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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羅馬法具有訴求力之契約有限，他方受領給付卻不為對待給付，一方若

無法訴請履行，為保護先為給付之人遂賦予目的不達返還訴權Ȅ一旦契約原

則上具有訴求力之原則確立，此訴權應功成身退Ȅ德國民法雖有目的不達不

當得利之明文，但學說多認為應嚴格其要件，限制其適用範圍，給付目的是

否達成為契約解釋，而非不當得利法規定價值判斷的問題Ȅ我國不當得利法

雖無明文，但學說及實務見解無不肯定之，給付不當得利給付目的之欠缺，

有自始無給付目的ȃ給付目的嗣後不存在與給付目的不達三者，目的不達乃

ȶ給付原因初固有效存在，然因其他障礙不能達到目的ȷȄ經分析檢討相關

案例，許多我國最高法院認為屬於目的不達案例，根本不構成不當得利，而

屬於傳統所謂債務不履行或違約救濟的問題Ȅ目的不達不當得利返還之適用

若不加節制，僅以給付所欲達成之結果不生為要件，則將肇至契約救濟體系

之紊亂與不當得利返還制度的肥大化，給付不當得利法將成為不折不扣的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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